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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签
署国务院令，公布《缺陷汽车产
品召回管理条例》，自 2013 年 1
月1日起施行。

与 2004 年的《缺陷汽车产
品召回管理规定》相比，《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对隐
瞒汽车产品缺陷、不实施召回
等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

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国
务院法制办、质检总局负责人。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国家质检总局30日通报指出，法拉利
玛莎拉蒂汽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将召回部分进口2012年款总裁S系列、玛
莎 GT 跑车、玛莎 GT 敞篷和玛莎 GTMC
轿车，生产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2 年 3 月 1 日。据该公司统计，在中国
内地共涉及16台。

因供应商制造原因，相关车辆可能装
配了不符合规范的胎压监控控制单元（内
部电路板有氧化），继续使用该车辆，胎压
监控控制单元的功能会有失效的风险，相
关报警灯会点亮。

法拉利玛莎拉蒂汽车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将对相关车型胎压监控控制
单元进行免费检查，如不符合规范，则更
换以消除缺陷。库存车辆将在消除缺陷
后再销售。

法拉利玛莎拉蒂汽车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将通知相关客户，以安排免
费检查或更换。同时，相关客户还可以拨
打厂家热线咨询。车主也可以登录质检
总局网站进出口商品检验栏目、缺陷产品
管理中心网站、中国汽车召回网，或拨打
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热线电话
010-59799616、65537365，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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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条例对违法行为规定了哪些处
罚措施？

答：针对生产者召回缺陷汽车产品
存在的违法行为，条例设定了严格的法
律责任，在提高罚款额度的同时，增加了
吊销行政许可等处罚措施。特别是针对
生产者未停止生产、销售或者进口缺陷

汽车产品，隐瞒缺陷情况，拒不召回等严
重违法行为，条例规定对生产者处以缺
陷汽车产品货值金额1%以上10%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由许可机关吊销有关许
可。这样规定，可以有效促使生产者履
行缺陷汽车产品的召回责任。

问：条例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程序
作了哪些方面的规定？

答：召回程序是否明确具体，是否具
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确保生产者履
行召回责任的前提。对此，条例从以下
三个方面作了规定：

一是明确了召回启动程序。生产
者获知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缺陷的，应
当立即组织调查分析，确认汽车产品
存在缺陷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销
售、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并实施召回；
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经缺陷调查
认为汽车产品存在缺陷的，也应当通
知生产者实施召回。生产者认为其汽
车产品不存在缺陷的，可以在规定期
限内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提出
异议，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
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技术检测或
者鉴定。生产者既不按照通知实施召
回又不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异议的，或

者经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组织论
证、技术检测或者鉴定确认汽车产品
存在缺陷的，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
门应当责令生产者实施召回，生产者
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进口缺陷汽
车产品，并实施召回。

二是规定了召回实施程序。生产者
实施召回，应当按照国务院产品质量监
督部门的规定制订召回计划，并按照召
回计划实施召回。对实施召回的缺陷汽
车产品，生产者应当及时采取修正或者
补充标识、修理、更换、退货等措施消除
缺陷。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对
召回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并组织与生产
者无利害关系的专家对生产者消除缺陷
的效果进行评估。

三是规定了召回报告程序。生产
者应当按照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
的规定提交召回阶段性报告和召回总
结报告。

问：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召回汽车产品？
答：批量性汽车产品存在缺陷是汽车

产品召回的法定原因。所谓缺陷，是指由
于设计、制造、标识等原因导致的在同一批
次、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
的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情形或者其他危及人身、财产
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生产者对其制造的
汽车产品质量负责。具体而言，对在中国
境内制造、出售的汽车产品存在缺陷的，由
生产者负责召回；进口汽车产品存在缺陷
的，由进口商负责召回。

对“缺陷”以外的汽车产品质量问题，
由生产者、销售者依照产品质量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
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承担修理、更换、退货、
赔偿损失等相应的法律责任。

问：为什么还要出台《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管理条例》？

答：2004年3月，国家质检总局等四
部门发布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
定》，我国开始实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
度。截至2011年底，共实施召回419次，
累计召回缺陷汽车产品621.1万辆，对保证
汽车产品使用安全，促使生产者高度重视
和不断提高汽车产品质量，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从实践中看，管理规定在召回程
序、监管措施等方面也还需要进一步完
善。尤其是管理规定作为部门规章，受立
法层级低的限制，对隐瞒汽车产品缺陷、不
实施召回等违法行为的处罚过低（最高为3
万元罚款），威慑力明显不足，影响召回制
度的有效实施。为此，在认真总结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将部门规章上升为行政法规，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管理，保障汽车产品的使用安全十分必要。

不符合保障人身、财
产安全均应实施召回

保障汽车产品使用安全

拒不召回
最高可处缺陷汽车产品货值金额10%罚款

明确召回程序 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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